
附 件 二  

 

署 長 根 據 《 規 例 》 可 發 出 的  

五 類 型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 

許 可 證  

法 例 訂 明 的  

許 可 證 數 目 上 限  

運 輸 署 已 發 出 的 許

可 證 數 目  

（ 截 至 2015年  

9月 30日 ）  

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（ 註 一 ）  1 500 625 

酒 店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 400 152 

旅 遊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 400 107 

機 場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 60 0（ 註 二 ）  

學 校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 1 500 0（ 註 二 ）  

 

註 一 ：  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包 括 私 家 服 務 、 私 家 服 務 （ 豪 華 房 車 ） ，

及 私 家 服 務 （ 豪 華 房 車 ） （ 過 境 服 務 ） 。  

 

註 二 ：  運 輸 署 的 資 料 顯 示 ， 機 場 出 租 汽 車 於 1980 年 代 中 期 已 逐 步



由 私 家 出 租 汽 車 服 務 中 的 豪 華 房 車 代 替 ； 同 期 ， 學 校 出 租 汽

車 亦 逐 步 由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取 代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已 再 沒 有 發 出 這

兩 類 型 的 許 可 證 。  


